
关于药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办法的补充规定
药学院各部门:
按照《齐齐哈尔医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办法》，现对我院绩效考核办法调整如下：
1、教学数量（30分）分值折合方法

正高、副高、中级年工作量达到216当量学时（博士达到108当量学时）按12分计（如没达到基本工作量，按满分12分进行折合），超出部分学时，学时最高者为18分（不封顶），按比例折合。

【注】在校指导本科毕业生科研性论文三个月以上的教师（应有2个连续的时间段），按每生24当量学时计（其中利用寒暑假连续一个月以上的，按每生16当量学时计）；指导校外实习的毕业生每生按8学时计。

2、科学研究（30分）分值折合方法
正高、副高、中级三年计分期内应达到的基本分值按12分计（如没达到基本分值，按满分12分进行折合）。超出部分分值，分值最高者为18分（不封顶），按比例折合。
打分依据见附件1：《齐齐哈尔医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办法》（院政发［2012］79号）中第5-6页、13-15页。
3、教师自我评价及民主测评（10分）
打分依据见附件2：“教师自我评价及民主测评表”
4、教育教学研究（10分）

每人必须在三年内完成一篇国家级以上（含国家级）教研论文或主编一部教材，完成以上任意一项得4分，超出部分分值，分值最高者为6分（不封顶），按比例折合。

打分参考依据见附件1：《齐齐哈尔医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办法》（院政发［2012］79号）中第16-17页。
5、教学质量评定结果（20分）打分依据见学校教学研究与评估部前两年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定结果。
【注】：本绩效考核方案与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定中“课外环节的关系”
原《药学院课外教学环节质量评估表》废止，新的课外环节打分标准为：每次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定时，教师《课外教学环节》得分按照近2年绩效考核结果中教学数量、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研究、民主测评四项分值加和后除以2，即绩效考核成绩扣除教学质量项（20分）〕，然后再折合成20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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